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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錄

111年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
護理引領發聲—投資護理 尊重護理權益

　　有鑑於全球護理師持續面對COVID-19疫情挑戰，以無比勇
氣、不畏艱辛，獻身投入抗疫工作。國際護理協會(ICN)特別將

2022年國際護師節主題訂為「Nurses: A Voice To Lead- Invest in Nursing and Respect Rights to Secure 
Global Health（護理引領發聲—投資護理，尊重護理權益，以確保全球健康）」，呼籲政府和機構要
積極保護、支持及投資護理，改善護理職場環境，以強化健康照護體系，守護民眾健康。

　　今年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由台灣護理學會主辦，本會協辦，因應疫情急遽升溫，基於防疫考

量，比照去年以線上視訊方式，舉辦小規模的頒獎典禮，謝謝所有南丁格爾們的付出。

　　感謝蔡總統英文親至現場，頒發第二屆「台灣護理典範獎」盧美秀教授、18位「台灣傑出護理人
員獎」與「周美玉女士薪傳獎」李選教授，以實際行動表達對護理師的支持與鼓勵；感謝陳部長時

中的致詞影片，鼓勵及勉勵疫情期間不畏艱辛、守護民眾健康的護理人員；播放由全國防疫英雄協力

完成的傳光影片；邀請服務滿45年的資深護理夥伴親臨現場接受表揚，感謝她們將青春年華均奉獻給
護理與全國民眾；募集25年以上資
歷的資深護理人員照片，拼成團體

英雄榜，感謝夥伴們在各個護理領

域，持續努力不懈的貢獻。

　　感謝全國護理人員勿忘初衷，

秉持護理專業熱忱，堅守工作崗

位。雖然因為疫情，很多場合大家

無法聚在一起，但南丁格爾的精神

代代相傳、永不間斷，期待明年相

聚那一刻！



111年6月1日起調升住院護理費首日支付標準

【文／梁淑媛整理】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於111年5月20日公告修訂部分全民健保支付標準，已於6月1日生
效，其中包括本會近年與相關學協會共同爭取多項護理費相關支付標準如下:

(一) 住院護理費：調升各類病床第一天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30%，以反應病人入院時，需
投入較多的護理時數。

(二) 居家照護及安寧居家療護：
 由於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針對符合適應症者(生命徵象不穩、譫妄

或意識狀態不穩定等)，訂有夜間、深夜及例假日緊急訪視加成 40%~70%之規定，而
居家照護及安寧居家療護未訂有緊急訪視費用，另山地離島地區之醫事人員訪視費用

相較一般區高約 1 成，考量居家照護及安寧居家療護收案個案亦有緊急訪視之需求，
且山地離島地區交通不便訪視不易、成本較高，增修支付標準如下：

1. 比照現行居整計畫緊急訪視加成規定，增列於支付標準第五部第一章居家照護及第
三章安寧居家療護通則，包括適應症及加成方式。

2. 居家照護及安寧居家療護之山地離島地區護理及醫師訪視費調高 2 成。
(修正後全民健保支付標準詳見本會官網公告：https://reurl.cc/moXq7Y)

《護理創新及研究成果應用競賽活動》線上投稿
一年一度競賽活動即將開始

●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
● 參賽作品由服務機構推薦。
● 受理日期：因應疫情延長活動收件時間111年9月

1日起到9月30日止。請逕至【本會網站→護理競
賽】線上申請。

● 更多訊息請掃 QR Code。

【文／潘碧雲整理】本 會 訊 息

護理研究成果應用競賽護理創新競賽

 

中央健保署公告

 

衛生福利部公告

【文／潘碧雲整理】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及配合防疫

政策需要，各類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應更新期限介於111年1月

1日至111年12月31日者（含109年展延6個月及110年再展1年）統一展延1年。

一、 衛福部考量111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尚未完全控制，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應更新日
期得參照109年及110年函示，逕予展延1年，免個別提出申請。

二、 展延方式辦理如下：
(一) 對象：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應更新期限介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者（含依說

明二展延後，更新期限於111年者）。
(二) 方式：免申請，逕予展延1年。展延期間內，醫事人員可正常停

業、歇業、執業、更換執業處所等，不受限制。

(三) 於展延期間更新執業執照，新發之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為自原發 (未
展延) 執業執照屆滿第6年之翌日，不因展延而延後應更新日期。

三、 相關訊息請逕至網址 https://hideuri.com/A9YoBd 或掃 QR Code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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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挺全國護理師」記者會

王桂芸教授、紀淑靜理事長、李彥秀副秘書長、王育敏副秘書長(由左至右)

為護理師喝采 感謝有您 堅守醫療防疫最前線

3

【文／吳香頻整理】

5月11日記者會

　　 5月11日國際護師節前夕，本會與立法院國民黨張育美委員、民進黨邱泰源委員、民眾黨
蔡壁如委員、時代力量陳椒華委員等跨黨派立委，共同舉行記者會，感謝護理師堅守醫療防

疫最前線。

　　同日，本會也和國民黨於中央黨部舉行記者會，蔣萬安委員及王育敏、李彥秀二位副秘

書長出席參與，呼籲落實分級醫療、力挺全

國護理師，也邀請第一線護理師分享防疫當

下受到的種種問題。

　　本會紀淑靜理事長於二場記者會中皆提

出建議，籲請政府積極改善醫院護理人力緊

繃狀況，訴求如下：

�　※ 分工分流，把護理人力留在醫院。
�　※ 醫療量能降載，減少非緊急醫療。
�　※ 運用科技改善護理人力。
�　※ 建請政府和機構「積極投資護理 改善 
 職場環境」。

�　※ 滾動式修正三班護病比。
�　※ 杜絕醫療暴力。

跨黨派立委記者會「為護理師喝采 感謝有您堅
守醫療防疫最前線」
左 紀淑靜理事長  右 張育美委員

　　5月12日是護理鼻祖南丁格爾女士的生日，也是國際護師節，在這個屬於護理師的日

子，卻因新冠疫情肆虐，台灣確診病例屢創新高，護理人員仍需辛苦堅守防疫前線，絲

毫無法鬆懈。為感謝護理師的辛勞與付出，立法院各黨委員及國民黨皆召開記者會，本

會於會中提出訴求，為護理師發聲、爭取權益，也向全國護理師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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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人數有黑數 血汗醫護誰來顧？

5月25日國民黨團記者會

　　本土疫情嚴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提高專責病房護病比引發護理人員反彈。國

民黨立法院黨團5月25日舉行記者會，為護理
師發聲，本會林綉珠副理事長代表出席，提

出三點訴求。

1. 認同衛福部推動的「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計
畫」，請健保署編列足額經費，盡快全面

推動，讓護理佐理員人力可補充一部分疫

情下無家屬到院協助照顧的病人生活協

理，以及協助護理師更有品質照顧病人，包含疫病與疫情下仍須住院的中重症病人。

2. 請健保署給予足額的健保護理費，合理提升護理薪資待遇，穩定護理人力，降低護理人力
異動率。

3. 請照護司啟動已建置的護理人力庫，僅速分配支援各醫療院所執行防疫照護。

國民黨團「確診人數有黑數 血汗醫護誰來
顧？」記者會　左一 林綉珠副理事長

　　自今年四月新型冠狀病

毒Omicron不斷延燒，鑑於
防疫政策滾動，民眾即時訊

息不足，加以各縣市醫護人

員相當忙碌，本會與北醫附

醫、成大附醫、中山附醫、

耕莘醫院、馬偕醫院及兒

科醫學會等單位，共同合編

「疫起_護您健康」之護理
指導，助於第一線醫護人員

衛教所用。

　　防疫需要全民一起共同

努力，讓我們協力打敗病

毒，回歸美好生活。歡迎分

享給您的親朋好友！

【文／翁淑芳整理】疫起-護您健康 護理指導



健保違規宣導案例 請會員正確申報健保費用

　　為確保健保資源合理運用，保障良善醫事服務機構正當申報之醫療費用總額給付點值，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檢送健保違規宣導案例，請會員正確申報健保費用。

　　一、在健保總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杜絕醫療資源浪費及詐領健保之不法行為是健保當

前重要目標，爰健保署彙整近期查獲之健保違規案件案例，請會員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切

勿不實虛報，以免觸法。

　　二、另健保署每季亦將宣導案例置於VPN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路徑：VPN畫面左方之服
務項目>院所資料交換>院所交換檔案下載)，以提供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參考。

健保違規宣導案例

居家護理所負責護理師未執行居家醫療照護，並以醫師名義虛報醫療費用

【案情概述】
　　緣民眾發現其親友已移除鼻胃管，但甲居家護理所的護理師仍每月來訪兩次，認為浪費

醫療資源，故主動向健保署反映。經健保署抽審該居家護理所申報資料，發現訪視紀錄內容

雷同且簡略，醫師簽章方式及筆跡亦不相同，爰立案訪查。

　　案經健保署實地訪查後，查獲甲居家護理所有醫師及護理師未訪視在宅個案卻虛報訪視

費或在機構訪視卻申報在宅訪視費，以及僅提供一般在宅護理卻虛報留置導尿管或胃管插入

等居家護理特殊照護項目之護理訪視費，共計32餘萬點。另發現甲居家護理所有醫師出國、
住院期間及於其他院所執行醫療業務之時段卻虛報醫師訪視費18餘萬點，及保險對象於醫院
住院中卻申報居家訪視費用1萬餘點，以上虛報總金額已逾25萬點，列屬重大違規案件。
　　健保署爰依法核處甲居家護理所終止特約及負責人員護理師於終止特約之日起一年內，

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

【小結】
　　居家訪視是為臥病在床的民眾，提供完整到宅醫療服務，健保署更為肯定醫師、護理人

員外出提供醫療服務，給付較高額的居家訪視費用，呼籲院所應確實執行居家訪視醫療服

務。另健保署後續亦發現部分居家醫療病患收案資格浮濫或疑似造假，提醒院所應依病患資

格確實收案，又病患如病況好轉而不需訪視，院所亦應定期評估並將該病患結案。

　　違規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行為，除將遭受停、終約等行政處分外，亦將面臨詐欺及偽造

文書的刑責及罰鍰處分等，故籲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切莫誤蹈法網。

【摘錄法令條文】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1條：「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
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

二倍至二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事由

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和除。」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前項規定行為，其情節重大者，保險人應公告其名稱、負責

醫事人員或行為人姓名及違法事實。」

二、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終止特約：．．．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

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情節重大。」

 

健保署來函

【文／許慈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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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研習活動：相關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參加對象為本會活動會員。

 日期 主  題 積分

7/28 職場性別友善及職場暴力研習會(視訊課程) 積分申請中

【文／潘碧雲整理】

 

☉ 辦理會員獎學金申請，獎學金申請辦法公告於公會網站最新消息及線上服務-常用表單下載
區，收件截止日為111年9月30日(郵戳為憑)。

☉ 7月25日辦理「111年倫理、法律、感控與性別議題研習會(直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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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43條：「第40條第1項第2款、第4款所稱
情節重大，指下列情事之一：．．．四、違約虛報點數超過25萬點。」

四、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7點：「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
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申報醫療費用者，其罰鍰標準如下：（一）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在二萬五千點以下者，處二倍罰鍰。（二）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超過二萬五千點，未逾五萬點者，處五倍罰

鍰。（三）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超過五萬點，且無全民健康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所定情節重大者，處十倍罰鍰。」

 

☉ 本會研習活動，詳情與報名請上新北市公會網頁查詢

 日期 主  題 合辦單位

8/4 111年新北市校園健康促進研習會 校護聯誼會

8/5 111年新北市學校護理人員提升工作知能研習計畫 校護聯誼會

8/18 護理臨床教師訓練-進階課程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22 專科護理師核心能力與團隊合作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各縣市公會訊息

☉ 7月19日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大樓六樓第一講堂辦理「護理人員醫事相關
法制研習會」。



 

　　111年是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成立45周年，原訂於4月
30日擴大辦理慶祝大會，然因疫情遂延到6月18日，首度改
用混合式會員代表大會暨表揚大會，以避免群聚，同時維持

公會對所有得獎者最大的敬意，現場頒發對花蓮護理專業與

服務具有特殊貢獻的護理之愛1名、護理之光2名及護理之
美3名，這是公會第二屆逢五年特別設立的獎項。現場邀約
三十年以上資深護理人員計19人出席現場領獎，其他如優良
人員、學術績優等獎項運用影片表揚，全程採雲端直播方式

讓獲獎會員及家屬能一起共享榮耀。感恩全聯會紀淑靜理事

長及高靖秋監事長以及各界跨領域的醫事公會團體敬贈賀詞

及花籃。公會首次出版周年慶特刊--「45 是我  疫起守護」 
，回顧公會歷史沿革，收集近年來會員在各領域的專業表現

以及重大災難、疫病等特殊事件的應變作為，以彰顯護理價

值，同時呼應2022年護理專業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護理師節的主
題：護理引領發聲—投資護理，尊重護理權益，以確保全球健康。

　　公會除了提供專業及相關學術課程外，對於爭取護理人員的福利也不遺餘力，護理人員

不管在偏鄉或是醫療院所，都做了很多的服務，要感謝南丁格爾們的付出，但也要叮嚀她

們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

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提供

給鄉親更好的醫療服務品

質，全體理監事秉持服務

會員的初心，並期許未來

繼續努力促進會員福祉，

朝向健康護理發展。

會員代表暨45周年慶祝表揚大會

『45是我、疫起守護』

花蓮縣政府

徐榛蔚縣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
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紀淑靜理事長

財團法人

佛教慈濟基金會

林碧玉副總執行長
財團法人醫療志業

林俊龍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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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方1、蘇億玲2

1國泰綜合醫院個案管理師、2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副主任

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高齡衰弱症的評估及運動助益

♥

♥

一、前言

　　人類壽命隨著公共衛生、醫療、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進步而延長，根據台灣地區人口統計

資料顯示，2018年3月65歲以上高齡者比率達14.05%，正式宣告進入高齡社會，並於2020年高
達16.07%（內政部統計處，2018；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21）。高齡對身體的影響，
包括骨骼肌肉、神經、感覺、認知系統功能顯著下降，尤其在肌力、平衡、姿態控制與步行

能力更是明顯，阻礙高齡者執行日常生活的能力，降低生活品質，也使跌倒發生率升高，進

而造成死亡，故對於人口快速高齡化的國家而言，保持身體功能，延長健康餘命，是一項越

來越重要的挑戰(Cheng et al., 2014; Merchant et al., 2021 )。
　　衰弱症是一種高齡引起的多重器官退化，會導致生理儲備能力降低，進而產生各種老人

病症候群的表現。一項針對62個國家的統合分析結果顯示，衰弱症前期盛行率35%至50%、
衰弱症7%至12%，85歲以上的高齡者則增加到26% (O’Caoimh et al., 2021)。台灣的研究顯示
2,238位65歲以上社區高齡者的衰弱症前期40%、衰弱症盛行率4.9% (Chen et al., 2010)。高齡
衰弱症可以透過運動介入，有效地延緩身體功能的衰退，運動過程中同伴與訓練者的鼓勵，

會增強自我責任感及團體歸屬感，增進人際關係，改善身體機能，降低衰弱，促進高齡生活

品質(王等，2019；林等，2017)。

二、衰弱症〜失能的重要前兆

　　衰弱症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生理性衰退症候群，高齡衰弱過程是連續且呈動態性的互

相影響，若未即時診斷、介入治療，則會減少改善機會，讓失能或死亡的風險增加(Brit ish 
Geriatrics Society, 2018)。Van Damme等(2021)統合分析發現衰弱的定義及評估工具應以個案為
中心，考量整體性及多元的健康層面，除了慢性疾病、日常生活活動的能力、日常生活的工

具性活動和活動能力等，同時也需要納入心理社會因素。至於衰弱的發現則必須了解如何評

估，本文彙整相關文獻常見的衰弱症篩檢與評估工具供參，說明如下：

(一)骨質疏鬆性骨折指數(study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index, SOF index)
 此工具是利用骨質疏鬆性骨折研究對象而設計出的篩選工具，具效度、容易操作且

不受限於臨床場域，由一個功能因素和兩個生物因素指標構成，包括體重減輕、在不使用手

臂的情況下從椅子站起來五次和降低精力，符合兩個（含）條件以上則定義為衰弱(王等，
2019）(表一)。

表一 骨質疏鬆性骨折指數

SOF index
過去一年內體重減輕＞5%
無法在沒有使用扶手的情形下，從椅子起身五次

最近感到意興闌珊或提不起勁

≥ 2項指標：衰弱、1項指標：衰弱前期、0項指標：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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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衰弱表型(phenotype) 
  學者Fried等人（2001）提出界定衰弱症的五項指標，包括：非刻意的體重減輕、肌力下
降、行走速度變慢、自述疲憊感、與體能活動度降低。若符合其中三項（含）以上者為衰弱

(frail)，符合一或二項者為衰弱前期(prefrail)，而完全不符合者定義為健壯(robust) (表二)。

表二 衰弱症的五項臨床指標

臨床指標 定義

非刻意的體重減輕 過去一年內體重減輕＞5公斤
肌力下降 握力小於研究族群最低之20%；男性握力＜26公斤、女性握力＜18

公斤

行走速度變慢 行走速度落在研究族群最低之20%；步行速度＜0.8公尺/秒
自述疲憊感 近一週內，有三天以上做任何事都感到疲倦或提不起勁

體能活動度降低 活動量落在研究族群最低之20%；男性＜383卡/週、女性＜270卡/週
≥3項指標=衰弱
1-2項指標=衰弱前期
0項指標=健壯

(三)臨床衰弱量表(clinical frailty scale)
　　臨床衰弱量表與衰弱指數有高度相關，是臨床上較快速且容易執行的工具。量表將高齡

者分為九個等級，從健康高齡化到臨終狀態，不良預後的風險隨著等級增加而升高(Chan et 
al., 2010)。台大醫院團隊參考了臨床衰弱量表設計的工具在社區中快速、可靠且有效地篩檢
出衰弱的高齡者(王等，2019) (表三)。

表三 臨床衰弱量表(Clinical Frailty Scale)

等級 狀態 等級 狀態

1.非常健
康

健壯、活躍、精力充沛並充滿

動力，定期運動且處於所在年

齡階段最健康的狀態

6.中度衰
弱

所有室外活動和家務均需要協助，在

室內上下樓梯常有問題，洗澡需要幫

助，穿脫衣服可能也需要輕微的協助

2.健康 無明顯疾病症狀但不比等級1的
人健康，經常運動，偶爾活躍

（例如 季節性）

7.嚴重衰
弱

無論原因（身體或認知功能下降）而

導致生活完全無法自理，但身體狀況

相對穩定而無死亡的風險（6個月內）
3.維持良
好

患有疾病但控制良好，除了規

律行走外，平常並不活躍

8.非常嚴
重的衰弱

生活完全無法自理，接近生命終點，

即使得到輕微的病症也難以康復

4.脆弱較
易傷害

日常生活不需仰賴他人，但活

動常因身體的症狀而受限，常

見的主訴為＂行動緩慢＂和

（或）白天時覺得疲憊

9.末期 接近生命終點，這個期別包含不符合

衰弱定義但預期壽命少於6個月的人

5.輕度衰
弱

明顯的動作緩慢，工具性日常

生活活動（如理財、搭乘交通

工具、重型家務、服藥…）需

要幫助

參考資料：王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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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運動對高齡衰弱症的助益

　　身體不活動和社會孤立會導致高齡者肌力、肌肉量下降且加速衰弱，延伸慢性健康

問題，而目前對於減緩高齡沒有特效藥及照護標準，但運動已被證實是抗高齡的關鍵因

素，包括慢性炎症、線粒體功能障礙、肌肉激素釋放和氧化損傷等（Angulo et al., 2020; 
Valenzuela Ruiz et al., 2019）。運動介入對高齡衰弱症有顯著的影響，除了身體活動力外，
亦可以改善認知、心理的影響，甚至可減少失能、殘疾和喪失獨立性的風險(Lazarus et al., 
2018)。世界衛生組織發佈關於身體活動和久坐行為的指南，強烈建議每週≥3天進行中等
或更高強度的平衡和力量訓練的運動，以增強高齡者和慢性病者的身體功能和預防跌倒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a)。
　　彈力帶運動是低衝擊力和穩定性高的阻力運動，可以改善高齡者的心肺功能、肌肉骨

骼系統、肌肉耐力、柔軟度及下肢平衡的能力，是安全又有效的策略(Park et al., 2015)。多
篇彈力帶阻力運動研究，針對不同場域的健康、亞健康及失能的高齡者皆有助益，如韓國

一項針對罹患中風的高齡者使用彈力帶拉緊腿部和髖關節的研究發現，其步態穩定度和步

行速度獲得顯著改善(Hwang et al., 2013)；Chou和Chen(2019)運用彈力帶運動給全膝關節置
換的高齡病人做4週的下肢復健治療，每天4次，每次間隔2小時，結果術後2週和4週實驗
組的主動被動屈膝角度、股四頭肌的肌力均大於對照組。社區健康高齡者則有Vafaeenasab
等(2019)針對伊朗社區中60位60-66歲的婦人進行八週、每週3次的下肢彈力帶訓練，結果動
靜態平衡、步行速度和肌力都有顯著進步；Kwon 等(2019)針對15位社區福利中心的高齡婦
人，接受8週、每週2次、每次1小時的彈力帶訓練，結果骨骼肌肉量、步態速度、握力和身
體功能皆達顯著改善。

　　養護機構方面則有Chen等(2015)運用6個月、共計72次的彈力帶運動明顯改善養護機構
114位坐輪椅的高齡者日常生活活動和功能性體適能；Chen等(2016)運用6個月彈力帶訓練
運動對罹患認知功能障礙高齡者的日常生活活動和功能健康的影響，結果皆達顯著差異；

維也納一篇對象為機構年長女性住民的隨機試驗研究發現，每週給予彈力帶訓練兩次、每

次60分鐘，四週後增加阻力強度，介入3個月、6個月後發現，可有效改善身體功能、肌肉
量，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Hofmann et al., 2016）。

四、結論與建議

　　成功老化行為是一種動態模式，必須身體常保健康、心理適應良好及社會關係活躍，

高齡者容易有一種或多種疾病狀況，若控制得當，不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WHO, 2020b)。
Martin等人(2015)強調高齡者想成功的老化，進而過獨立自主的生活，應注意攝取有益健康
的食物、飲食營養均衡、避免肥胖，及經常運動；心理方面則有正向的死亡態度、避免產

生高齡者憂鬱症，進而降低自殺率。目前的趨勢乃是傾向多專科團隊合作，針對衰弱症前

期的高齡者設計個別的照護計畫，融合多項的介入方式，如衛教、營養、職能訓練、運動

訓練、居住環境的改善、藥物整合及社會支持系統的評估等(王等，2019；Apóstolo et al., 
2018)。運動可增進健康、延緩衰老，以用進廢退而言，透過長期規律運動，可增強高齡者
之器官功能，進而提升適應外界環境的免疫力及對疾病的防禦力，減少意外的發生，而彈

力帶阻力運動可增加高齡衰弱者的肌力，減少意外的發生有其一定效果，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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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月

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考題 (是非題，共10題)：
1.依據台灣地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3月65歲以上高齡者比率達到14.05%，正式宣告進
入高齡化社會。

2.高齡化對身體之影響包括骨骼肌肉、神經、感覺、認知系統之功能顯著下降，尤其在肌
力、平衡、姿態控制與步行能力更是明顯，容易導致下肢肌肉量及肌力退化而阻礙高齡者

執行日常生活工作的能力，降低生活品質，也會使跌倒發生率升高，進而造成死亡。

3.2010年一項研究顯示台灣地區65歲以上社區高齡者衰弱症盛行率為4.9%、衰弱前期為
40%，其中男性、教育程度高、獨居者及慢性病患者的衰弱症比率較高。

4.SOF index是利用骨質疏鬆性骨折研究對象而設計出的篩選工具，不但有效度、容易操作且
不受限於臨床場域，內容包括體重減輕、在不使用手臂的情況下從椅子站起來五次和降低

精力，符合兩個（含）條件以上則定義為衰弱。

5.Fried等人（2001）提出界定衰弱症的五項指標，包括：非刻意的體重減輕、肌力下降、行
走速度變慢、自述疲憊感、與體能活動度降低。

6.Fr ied等人（2001）提出界定衰弱症的五項指標，若符合其中三項（含）以上者為衰弱
(frail)，符合二項者為衰弱前期(prefrail)，而符合一項者者定義為健壯(robust)。

7.彈力帶運動是低衝擊力和穩定性高的阻力運動，可以改善老人的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
統、肌肉耐力、柔軟度、下肢平衡的能力及生活品質，是安全又有效的策略。

8.世界衛生組織發佈關於身體活動和久坐行為的指南，強烈建議每週≥4天進行中等或更高強
度的多元著重平衡和力量訓練的運動，以提高高齡者和慢性病者的身體功能和預防跌倒。

9.目前針對衰弱前期的高齡者設計個別的照護計畫，建議融合多項的介入方式，如衛教、營
養、職能訓練、運動訓練、居住環境的改善方法、藥物整合、及社會支持系統的評估等。

10.運動被證實是抗高齡化的關鍵因素，包括慢性炎症、線粒體功能障礙、肌肉激素釋放、細
胞自噬、氧化損傷和胰島素生長因子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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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13

Van Damme, J. K., Lemmon, K., Oremus, M., Neiterman, E., & Stolee, P. (2021). Understanding 
frailty screening: A domain mapping exercise. Canadian Geriatrics Journal, 24(2), 154-161. 
https://doi.org/10.5770/cgj.24.401

Valenzuela Ruiz, P. L., Castillo García, A., Morales Rojas, J. S., Izquierdo Gabarren, M., Serra 
Rexach, J. A., Santos Lozano, A., & Lucía Mulas, A. (2019). Physical exercise in the oldest 
old. Comprehensive Physiology, 9(4), 1281-1304. https://doi.org/10.1002/cphy.c19000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a). WHO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r.  
Retrived July 12, 2021, from: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1512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b). Ageing: Healthy ageing and functional ability.  Retrived July 
17, 2021, from: https://www.who.int/westernpacific/news/

  q-a-detail/ageing-healthy-ageing-and-functional-ability



　

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律師

偽造文書之法律議題通訊課程 (2)

【法規課程】

♥

♥

一、前言

　　      關於偽造文書罪，刑法第210條規定：「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偽造文書係指無製作權之人，假冒他人之名義而製作文書（參照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771號刑事判決）。行為人偽造文書之後，會進而使用，否則偽造
就顯得無意義，從而行為人除成立「偽造文書罪」，就「使用」此一動作而言，則成立「行使

偽造文書罪」，然而行為人行使偽造文書，必然同時欺騙人，就「欺騙」此一行為而言，成立

「詐欺罪」(林，2015)。行為人偽造文書後，會行使偽造文書，並以偽造之文書，對他人進行
詐欺，從而第一階段之偽造文書罪、第二階段之行使偽造文書罪與第三階段之詐欺罪為一系列

之階段性犯罪行為。

     本文擬介紹關於專科護理師冒用醫師名義向藥局請領管制藥品之案例與病人家屬偽造醫師之
印章並盜蓋於文件上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申請外籍看護工之案例，希冀此二則案
例可協助護理人員了解偽造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與詐欺罪之法律概念。

二、法律概念

(一)偽造文書
1. 立法目的： 
 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其立法目的即為保護社會大眾對於文書之信賴，不致因不實文書危害
其公共信用性，以影響現代法律交往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參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66
號刑事判決）。

2. 構成要件：
 刑法第210條規定之偽造文書，其構成要件包括「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
「文書」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此三要件，茲說明如下。

 (1)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
   何謂「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例如專科護理師冒用醫師名義於病歷上開

立醫囑；若行為人基於文書名義人之同意或授權而製作文書，即非無製作權之人，則不成

立偽造文書罪（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771號刑事判決），例如專科護理師於醫
師授權下於病歷上以醫師名義開立醫囑，則不成立為偽造文書罪。

 (2)文書
  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意思表示之有體物(如紙

張)，只要該有體物以目視方式即足以明瞭其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能持久，且可證
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可知為何人之意思，即足當之（參照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刑事判決）。文書可區分為公文書(公務員基於職務而製作之文書)與
私文書(一般大眾製作之文書)，前者之例為司法人員之訊問筆錄、判決書或戶籍謄本，後
者之例為借據、遺囑與保險單(林，2015)。

 (3)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要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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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67號刑事判決），惟如偽造之技法拙劣，偽造之文書根本無
法取信於人，則不能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而成立此罪(林，2015)。

(二)行使偽造文書罪
　　關於行使偽造文書罪，刑法第216條規定：「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
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即行使偽造文書罪，依偽造文書罪之

規定處斷，準此，行使偽造文書，其處罰與偽造文書相同。

　　所謂行使偽造之文書，乃將偽造之文書充作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故必須行為人就所

偽造文書之內容向他方有所主張，始足當之(參照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709號刑事判例)，例
如製作一張自己獲得諾貝爾獎之文書，掛在自家牆上激勵自己，不能認為行為人「行使」偽造

之文書(林，2015)。

(三)詐欺罪
　　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包

括：(1)行為人必須有詐欺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2)行為人施用詐術；(3)
被害人陷於錯誤；(4)被害人處分財產；(5)被害人或第三人財產損失。綜上，所謂詐欺罪，乃行
為人使用詐術欺騙被害人，使被害人因行為人使用詐術而陷於錯誤，被害人又因陷於錯誤而處

分財產(如交付金錢或財物)，導致被害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受到損害(林，2015)。

(四)偽造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與詐欺罪之處罰
　　第一階段之偽造文書罪、第二階段之行使偽造文書罪與第三階段之詐欺罪之系列性犯罪行

為如何處罰，涉及「低度行為被高度行為吸收」與「想像競合」之概念，茲說明如下。

1.低度行為被高度行為吸收
 　　行為人偽造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文書之低度行為(第一階段之偽造文書罪)，被行使偽
造文書罪之高度行為(第二階段之行使偽造文書罪)所吸收，從而對行為人僅論以行使偽造文書
罪。

2.想像競合
 　　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行為人從事「一個」
犯罪行為，同時侵害「兩個」或「兩個以上」之結果(法益)，對行為人僅須就處罰較重之罪
加以處罰，此稱「想像競合」。準此，行為人第二階段之行使偽造文書罪與第三階段之詐欺

罪，乃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文書罪及詐欺罪，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對行為人則論以行使偽造文書罪。

三、案例介紹

（一）案例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審簡字第408號刑事判決
1. 案例事實
 　　甲為X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因藥物成癮，於急診室值班時，利用值班醫師之帳號登入電
腦，未經值班醫師之同意，以值班醫師之名義開立處方箋，並於處方箋上盜蓋值班醫師之印

章，復持偽造之處方箋，向急診室藥局藥師行使之，使藥師陷於錯誤而交付管制藥品Limadol
予甲。甲某日於醫院更衣室女廁內施打Limadol後昏倒，身旁有藥袋1只及用畢之Limadol6
瓶，經其他護理師發覺，又經醫院行政調查，始知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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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判決
 　　甲於處方箋上盜蓋值班醫師之印章（偽造文書罪），復持偽造之處方箋，向急診室藥局
藥師行使之（行使偽造文書罪），使藥師陷於錯誤而交付管制藥品Limadal予甲（詐欺罪）。
甲所為係犯刑法第第210條規定偽造文書罪、刑法第216條規定行使偽造文書罪與刑法第339條
第1項規定詐欺罪。

 　　甲於處方箋上盜蓋醫師印章，係偽造文書之行為，其偽造文書後加以行使，其偽造文書
之低度行為，被行使偽造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從而對甲僅論以行使偽造文書罪。

 　　甲持偽造處方箋向藥師行使之(行使偽造文書罪)，使藥師陷於錯誤而交付管制藥品(詐欺
罪)，係基於取得管制藥品之單一目的，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文書罪與詐欺罪，甲因而
成立處罰較重之行使偽造文書罪。

（二）案例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簡字第2593號刑事判決
1. 案例事實
 　　關於申請外籍看護工一節，被看護者需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指定之醫院醫療團隊診
斷有二十四小時照護之需求，並以巴氏量表就其狀況進行評分，符合申請標準者，始得以醫

院開具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及「雇主申請聘請外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等文

件，向勞委會申請外籍看護工。家屬乙擬申請外籍看護工照顧其母，竟於不詳時、地，於空

白之「雇主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及「巴氏量

表」等文件上分別填其母之基本資料及不實之評估結果，以偽造之醫師印章盜蓋於上述文

件，並持此等文件至醫院櫃台繳費，使不知情之承辦人員在此等文件上加蓋醫院之關防大

印，進而持此等文件向勞委會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

2. 法院判決
 　　乙持上述偽造之文件向勞委會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足生損害於醫師及勞委會對外籍看
護工聘僱管理之正確性，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10條規定之偽造文書罪與刑法第216條規定之行
使偽造文書罪，乙偽造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文書之低度行為，被行使偽造文書之高度行

為所吸收，乙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

四、結論

　　上述二則案例之甲與乙皆為冒用醫師名義之「無製作權之人」，甲與乙所偽造之文書分別

為醫師醫囑與申請外籍看護工之文件，其等之行為皆「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損害醫師
及損害國家對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希冀此二則案例可協助護理人員了解偽造文書罪之法律概
念。又專科護理師為醫師之左右手，協助醫師開立醫囑，亦為常態，因而多知悉醫師登入電腦

之帳號密碼與持有醫師職章，希望本文之案例一可作為專科護理師之借鏡，善加使用因業務關

係所知悉之資訊或持有之物品，而非將其作為犯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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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考題（是非題，共10題）：
1. 偽造文書係指無製作權之人，假冒他人之名
義而製作文書。

2. 觸犯偽造文書罪之行為人，會被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

3. 偽造文書罪之立法目的為保護社會大眾對
於文書之信賴，不致因不實文書危害其公

共信用性。

4. 行為人基於文書名義人之同意或授權而製作
文書，即非無製作權之人，不成立偽造文書

罪。

5. 所謂公文書，係指公務員基於職務而製作之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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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法規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月

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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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遙遠的距離
劉翼  國軍桃園總醫院護理師

　　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開始肆虐全球，而臺灣也難逃此劫。為了因應這

波疫情，各家醫院陸續增設隔離病房及採檢站，雖然能替臺灣醫療盡一份心力，但

卻也在無形中建立了一道高牆，專責隔離區的醫護人員們執行措施時往往需要自立

自強，而被隔離在其中的病人更是不言而喻。

　　猶記得當晚，一位呼吸喘的婦人被她先生送來急診室，因血氧低且伴隨呼吸道

症狀，當下高度懷疑新冠肺炎的可能，只得先強制隔離。然如所疑COVID-19 PCR報

告「陽性」，現實對這對夫婦開了一個大玩笑！在和醫師及感染管制室主任討論過

後，除了確診的婦人收隔離病房之外，她的親密接觸者─也就是她先生，也得收隔

離病房觀察。就這樣，她的先生也被隔離起來了。在協助做治療及收住病房的過程

中，婦人不停的詢問她先生的狀況，而她先生更是手忙腳亂，不僅想關心他太太的

狀況，同時又要聯絡其他家人安頓家裡，即便自己也很緊張，對很多事仍處於不清

楚的情形下，還得安撫家中其他人的情緒。當下，即便我們在旁邊做詳盡的病情解

釋，或是予以心理關懷，仍掩蓋不了兩人臉上擔憂的神情。此刻的我，真心覺得我

們能做真的是很有限，能幫上的忙少之又少。

　　有人說：「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我就站在你面

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疫情當前，夫妻兩人，雖僅只隔著一道牆，卻連見上一

面都成了奢求，只盼著解除隔離的那日到來。而我們還要經歷多少次、度過多少個

日子方能抵達這波疫情的終點，我想，應該也沒人知道答案，但我相信，現在有一

群人，正在努力讓距離縮短！

6. 司法人員之訊問筆錄、判決書或戶籍謄本，
為私文書。

7. 借據、遺囑與保險單，為公文書。
8. 刑法第210條規定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

損害為要件。

9. 偽造文書之低度行為，被行使偽造文書罪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從而對行為人僅論以行使

偽造文書罪。

10.行為人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文書罪及詐
欺罪，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對
行為人則論以行使偽造文書罪。



智慧科技於醫療與教育應用
張靖梅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所助理教授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及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遠距學習、互動已

成為企業、學校不得不應變的方式。其中，AR/VR被視為實現遠距互動的有效工

具。因此，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

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近年來於醫療/護理領域應用愈來愈廣泛。甚麼是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與混合實境?原本筆者也搞不清楚，但隨著智慧醫療及智慧

科技於教學的應用與推展，不得不深入了解，一探究竟。

　　談及「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兩者相似程度頗高，大部分人士經常

被混淆，搞不清楚。所謂擴增實境簡單來說，就是虛擬實境的延伸應用，將虛

擬化物件如圖像、文字，和實體世界的物件加以連結，所產生互動效果。利用

AR技術可讓使用者彷彿感覺虛擬圖像就在眼前，融合虛擬與實體世界。透過手

機、視覺融合可讓虛擬物與實境結合。常見運用如，IKEA利用擴增實境，讓使

用者透過手機即可以了解各種家俱的價位；醫學教育將解剖教育課程導入AR，
讓學生能詳細了解人體構造，螢幕上的人體結構變成具有深度感的3D立體圖

像，讓學生對骨頭結構、肌肉組織一覽無遺，印象深刻。藉由AR技術學習課程

變得遊戲化，讓學習變得生動有趣。此外，亦有醫學院讓學員戴上AR眼鏡，清

楚連結執刀醫師現場實際操作，讓學員更清楚手術步驟，增進學習的效率。在

日常生活中，亦可發現AR的運用，如博物館文物展覽，以往都是以靜態並輔以

文字解說的方式，讓參觀者了解典藏品的資訊，但現在許多展覽導入AR技術，

透過紙卡上的標籤，運用手機掃描讓典藏品彷彿有了生命般的呈現在螢幕上。

只要民眾掃描卡片識別碼，即可以跳出3D立體圖案，並將卡片轉動，即可清楚

觀看3D內部結構。因此，AR技術運用，已讓學習變得活潑有趣、不只僅侷限於

靜態、背誦的學習模式。

　　而虛擬實境VR則是利用電腦模擬、演算所設計的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運

用視角所造成的立體效果以及搭配耳機營造的音效，讓使用者感覺彷彿身歷其

境，產生如同真實般的沉浸式的體驗。使用者需穿戴特殊顯示裝置，如頭盔。

藉由頭盔完全遮住視野以產生沉浸感（immersive），並經由虛擬畫面，感受

虛擬情節感受。VR優點在於可創造無限世界、無限視覺，想看什麼就可製造

什麼；但相對的，其缺點就是虛擬，也就是真實感不足，視覺效果只能逼近真

實，卻無法取代真實。VR的教育理論基礎出於模擬教學概念，其特色主要在使

學習者產生沉浸、體驗身歷其境之感受，其訓練目標著重在思維的訓練、判斷

與決策，因為即便再怎麼栩栩如生的影像，依然無法訓練手感等技術練習。VR
的教學運用，國內某醫學大學就有一門結合VR解剖軟體跟超音波操作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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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VR導入解剖軟體、建構虛擬病房以及病人，讓學生學習如何使用超音波

定位、執行消毒、完成穿刺技術及收集檢體。學生可在虛擬環境下完成自行學

習，從觀看、示範演示到最後的自我操作評核，都在系統上完成。運用360度攝

影機，讓學生能在情境中與教案進行互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其實也是

一種幫忙學生無法至臨床見習的替代方案。此外，還有學校運用VR與急救情境

結合，讓學生使用頭盔跟搖桿進行急救流程、步驟判斷與互動，學生透過影片

情境問題，回答教師預設問題，增加其參與度。

　　混合實境指的是結合真實和虛擬世界，創造新環境和可視化，是介於 VR 
跟 AR 之間的一種綜合型態。保留VR的互動模式，也讓使用者透過AR技術，投

射於現實中的虛擬世界。MR與AR主要差異在於虛實精準定位，及產生的虛實

互動與匹配。

　　衛福部近年高度關注智慧醫療應用的發展，AR/VR/MR即是其中一個非常

重要的領域，國內醫療院所亦紛紛投入AR/VR/MR創新與研發，導入醫療的照

護、教學、訓練及醫療輔助，如醫生進行重要器官修補時，利用AR技術修複眼

角膜（微創手術）、骨科手術……等，滿足三維、實時、虛實互動、人機互動

等元素。AR/VR/MR技術已在不知不覺中，漸漸融入我們生活應用中，學界也

大幅運用其元素，研發相關教材提升學習者興趣與互動，使教學與實務結合，

學習不再單調、課堂不再是靜態。在智慧科技變革的時代，同時身處醫療與教

育的一員，不得不感受到科技對生活、臨床、醫療及教育所帶來的變革與震

撼，並感觸科技所帶來角色與定位的改變。為不讓自己被科技洪流淘汰，與時

俱進的學習是必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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